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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高檢署檔案管理業務小組蒞臨彰檢進行訪查 

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檔案管理業務訪查小組，由陳檢察官兼書記官長

傳宗領軍，成員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涂組長曉晴、高檢署資料科

解科長廣怡、資訊室魏科長鴻華、檔案股陳書記官金莊、李書記官信穎、

車錄事冠勳、蔡錄事艾蒙等人，於民國 105 年 7 月 25 日至本署進行年度

檔案業務訪查，檢察長黃玉垣、書記官長黃榮錫、設計師張庭嘉、股長董

厚丞、書記官蔡尚勳等人親自接待。訪查小組先於本署聽取業務簡報後即

前往位在花壇鄉之檔案室實地訪查，由檔案室專責人員引導解說，之後再

返回本署進行綜合座談，對於本署之檔案管理給予諸多指教及建議，本署

獲益良多。 

本署受限於廳舍老舊狹小，不得不將檔案室外移至 10 公里外之花壇

鄉一大型鐵皮屋，並派駐書記官兼股長等數名專責人員辦理檔案管理業

務，所有檔案業務均在這棟鐵皮屋內進行，非常艱辛克難。硬體設施難以

擴充改進的窘境之下，不僅檔案庫房硬體難以符合規定，對署內、外之檔

卷調用亦十分不便。 

檢察長非常重視檔案管理，於 105 年 7 月 19 日到任之日下午，即率

同負責督導檔案業務之主任檢察官黃淑媛前往花壇檔案室視察，得知檔案

專責人員竟然必須在沒有空調的鐵皮屋內從事檔案管理工作，穿梭在堆積

如山的檔卷間與時間和空間競賽，悶熱環境致使同仁每天必須替換數套衣

物，表示驚訝與不捨，亦讚嘆本署檔案管理仍能日益精進，指示本署廳舍

改建遷建實是迫在眉睫，必將盡力爭取經費。 

 

(照片左起：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陳檢察官兼書記官長傳宗、本署檢察長黃玉垣) 

 


